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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征求爆竹工程

设计指南和组合烟花工程设计指南

（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函
各有关市应急管理（安全监管）局、各安全评价单位：

为严格规范烟花爆竹工程设计，推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改造升级，现将国家应急管理部危化司组织起草的《爆竹工程设计指南（征求意见稿）》（见附件1）和《组合烟花工程设计指南（征求意见稿）》（见附件2）征求你局(单位）意见（电子版可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站监管业务（烟花爆竹）栏目中下载）。请你局组织辖区内应急管理（安全监管）部门、有关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研究提出修改意见，于4月10日前将有关修改意见书面（含电子版）反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危化处。

联系人及电话：黄伟，0771-5659061（带传真）； 

邮箱：gxyhbz@126.com
附件：1.爆竹工程设计指南（征求意见稿）

      2.组合烟花工程设计指南（征求意见稿）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2019年3月22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1
爆竹工程设计指南

（征求意见稿）

1 建设项目设计内容
1.1建设项目设计概况
1.2总图设计
1.3工艺设计
1.4建筑与结构设计
1.5应急设施和废水处理设计
1.6采暖与通风设计
1.7电气设计
2 建设项目设计概况
2.1 设计依据
国家现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标准。
2.2 建设项目概述
建设项目内部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地理位置、用地面积和生产规模、主要原辅材料和产品类别。建设项目外部基本情况，包括建设项目所在地的气象、水文、地质、地震等自然情况；生产设施与周围场所、区域的距离。
2.3 建设项目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2.3.1 物料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辨识并分析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的危险有害因素。
2.3.2 工艺过程危险因素辨识与分析
辨识和分析工艺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主要从人为因素、物的不安全因素、环境因素三个方面进行。

2.3.3建设施工过程可能存在的危险和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包括可能发生洪水、雷击、雪崩、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外部灾害风险；火灾、爆炸、坍塌、机械伤害、物体打击、起重伤害、电气事故、物理爆炸、灼烫、中毒与窒息、冒顶、落石、涌水、涌沙、设备操作风险、高空坠落、堤防沉降、车辆伤害等施工本身风险。
2.3.4 运营过程风险分析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要求，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和使用后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及其职责的建议，对配置安全管理人员的条件和数量的建议；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要求。

2.3.5重大危险源辨识与分级
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并进行分级。
2.4 安全设施专项投资概算

包括建设项目总投资概算、安全设施投资概算、分类投资概算以及安全设施投资概算、分类投资概算占项目总投资概算的比例。

3 总图设计
总图设计包含建设项目区域位置和总平面布置。
3.1项目区域位置
3.1.1区域位置图显示建设项目所在的区域位置，周边的行政区划。
3.1.2有药工(库)房与周边环境的距离情况表，说明建设项目与界外设施的主要间距、标准规范符合性及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列表说明各有药工（库）房安全距离的合规性（见表1）。
表1 有药工(库)房与周边环境的距离情况表
	方位
	工房序号
	工库房用途
	危险
等级
	药量(kg)
	相邻情况
	实际距离（m）
	标准要求距离（m）
	拟采取的安全措施

	东面
	
	
	
	
	
	
	
	

	南面
	
	
	
	
	
	
	
	

	西面
	
	
	
	
	
	
	
	

	北面
	
	
	
	
	
	
	
	


（注：相邻情况是指：1）10户或50人以下零散住户，50人以下的企业围墙，本企业独立的总仓库区建筑物边缘，无摘挂作业铁道中间站站界及建筑物边缘，llOkV架空输电线路；2）村庄边缘，学校，职工人数在50人及以上的企业围墙，有摘挂作业的铁路车站站界及建筑物边缘，220kV以下的区域变电站围墙，220kV架空输电线路；3）城镇规划边缘，220kV及以上的区域变电站围墙，220kV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4）铁路线、二级及以上公路路边、通航的河流航道边缘；5）三级公路路边、35kV架空输电线路）
3.2 总平面布置
3.2.1 总平面布置设计使用的地形图应由具有资质的测绘机构测绘，符合《建筑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并符合下列要求：
1）应能准确反映地形、地貌；
2）应能真实反映外部环境，测绘范围应大于外部距离的1倍；
3）地形图和总平面布置图比例为1:500（面积大于200亩的地形图比例可以1:1000），等高线1m；
4）应标有方向标和风向玫瑰图；
5）地形图外框右下方应标注测绘单位名称，存入建设项目设计承担单位的测绘图应加盖测绘单位印章。
3.2.2总平面布置图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建（构）筑物布置
建（构）筑物布置按照组合烟花工艺与配套要求设置，围墙、道路、水塔以及其它建（构）筑物的设计应符合《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要求。
2）防护屏障
所有1.1级建构筑物应设置防护屏障，防护屏障应按《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要求设置，防护屏障的形式应与图例一致，标明高度。
3）工房安全使用表
工房安全使用表应设置在图纸的空白处。工房安全使用表应包括以下内容 ：工房编号、工房用途、建筑物规格、建筑面积、危险等级、药量、人员、设备台数、备注等。文字采用小四号宋体，数字采用小四号Time New Roman体。
4）设计说明
设计说明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建设项目概况、设计依据、设计范围、生产规模及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
5）图例
图例应符合《建筑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标准绘制的图例要求，图例应设置在空白处。
6）设计单位图签
设计单位图签至少应包含设计单位名称（盖章）、工程名称、建设项目名称、图纸名称、图号、设计阶段、图纸比例、设计日期及设计、校核、审核人员签名等。图签应设置在图纸右下角空白处。
3.3 详细列出建设项目中总图设计所采用的全部安全措施。
3.4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4 工艺设计
工艺设计包含工艺布置、设备布置、工作台布置。
4.1 工艺布置
4.1.1按照爆竹产品生产需要分为多个区域，包括办公生活区、生产区、药物总库区、成品总库区、燃放试验场与销毁场所等；其中生产区包括无药工房、打泥底工房、插引工房、配装封工房、结鞭工房、包装工房等生产工房。
4.1.2工艺流程图。
4.1.3各危险性建筑物或各生产工序的生产能力应相互匹配，具体工艺与配套设置详见附录A。
4.1.4上下游生产能力、中转能力和储存能力匹配分析计算。
4.1.5工艺、技术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分析。
4.2 设备布置和工作台布置
4.2.1工艺过程中所确定的设备和工作台布置必须根据工艺要求合理布置安装在厂房内；标注设备与建筑物（承重墙、梁、柱等）、设备与设备之间的相对位置及安装方位；与设备定位有关的建筑物的尺寸，建筑物与设备之间的定位尺寸，设备与设备之间的定位尺寸；标注工作台在建筑物内的相对位置及与周边墙面的定位尺寸。
4.2.2布置图中有设备名称、编号、规格型号、数量及所在图号等。标题栏中有图名、图号、比例、设计人员等。
4.2.3设备、设施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分析。
4.3 详细列出建设项目中工艺设计所采用的全部安全措施。
4.4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者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5 建筑与结构设计
建筑与结构设计，包含各种建筑物的结构和构造。
5.1设计说明内容包括设计概况与设计依据、墙体工程、屋面工程、装修工程、基础工程、钢筋混凝土工程以及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5.2建筑结构图内容包括平面图、屋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建筑大样图等。
5.2.1框架结构：基础平面布置图及基础详图、柱配筋图、屋面梁配筋图、屋面板配筋图等。
5.2.2砖混结构：基础平面图及基础详图、屋面结构布置图以及圈梁、承重梁、构造柱等配筋图。
5.2.3抗爆结构：基础平面布置图及基础详图、柱配筋图、屋面梁配筋图、屋面板配筋图等。
5.2.4工（库）房结构选型、构造、安全疏散要求均应符合《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要求。
5.3 详细列出建设项目中建筑与结构设计所采用的全部安全措施。
5.4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6  应急设施和废水处理设计
应急设施和废水处理设计包含消防与应急设施设计、给排水设计、废水处理设计。
6.1 消防与应急设施设计
企业应根据不同的生产工序配备合适的消防器材，应设置一定的消防管网，应有符合标准要求的水源和水量；建筑物防火间距和工库房的安全出口应符合标准要求。
可能出现的事故预防及应急救援措施，应急救援组织的设置，消防队伍的依托，消防器材的配备，应急救援预案的培训、演练和完善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危险区域应有疏散通道，每隔50米应设置逃生通道或者逃生掩体。
6.2 给排水设计
生产给水、消防给水可以共用一套系统，厂区应有固定的充足的水源。管网采用枝状管网，水源采用高位水池或水池、稳压供水装置两种方式，有药工房前应设置供水管和消防水池。
厂区应设置排水沟，雨水与污水应分流，排水沟的深度、宽度应根据排水量确定，排水沟内壁应光滑，不应有积水。雨水根据地形就山势散水排放，根据地形情况在墙外设置截洪沟；在管道转弯处和接入排水管处设置检查井，直线管道上检查井间距小于30m。
6.3 废水处理设计
单质称量、机械混药、装药、封口等粉尘较大工房前应设置沉淀池，厂区内沉淀池应设计三级沉淀，分别为一级较大粉尘工房沉淀、二级生产线沉淀、三级出厂前总沉淀。一般工房一级沉淀池长宽深分别不小于0.6米、0.5米、0.5米，机械装药机工房应设置三格沉淀池且总长宽深分别不小于6米、2米、1米。生产线沉淀池和出厂前总沉淀池应设置成三格沉淀池且总长宽深不小于6米、2米、2米。沉淀池必须遮盖，防止雨水进入和人员跌落，污水必须由半径不小于30cm的管道连接到总沉淀池，确保雨污分流。所有沉淀池的底部必须用水泥硬化并做好防渗透工作，避免土壤污染。
6.4 详细列出应急设计、给排水设计、废水处理设计所采取的安全措施。
6.5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7  采暖与通风设计
7.1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应符合《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的要求。应说明建构筑物的通风、排烟、除尘、降温等安全措施，工（库）房供热设施或外接热源情况，以及供热系统自身的安全措施。

7.2 应详细列出采暖与通风设计所采取的所有安全措施。
7.3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8 电气设计
8.1 电气设计应包含以下内容：
1）图纸目录；
2）厂区照明系统和动力系统图（含防静电接地桩、 动力线引入作法大样图）；
3) 消防泵房的供电系统平面图（包含消防泵房的配电系统的平面图，消防泵电控原理及外部双电源情况）；
4）厂区和工库房防雷、防静电接地平面图（含基础接地平面图、屋面防雷接地平面图、防雷接地作法大样图、防静电用的导电球位置图示）；
5）视频监控系统平面图（应包括视频监控系统原理，以及摄像、传输、显示、控制、回放和保存等系统的布置图和文字描述内容)。
8.2 应详细列出电气设计所采取的所有安全措施。
8.3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9结论与建议
9.1 结论
简要介绍总平布置、工艺、流程、电气等方面的设计与有关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9.2 建议
    对主要设备设施采购、建设项目施工、原辅材料选择、企业安全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
附录A（资料性附录）
爆竹类生产工艺设置参考表
	功能分区
	工库房名称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m2）
	备注

	生
活
办
公
区
	门卫室
	生产区、总库区按要求设置在大门入口处。
	≥15
	

	
	办公/调度室
	一栋多间，至少应含安全管理、监控、会议（培训）等日常办公场所。
	合计≥300
	

	
	食堂
	可与办公楼联建。
	
	

	生产区
	辅
助
工
房
	机修
	至少一栋。
	≥12
	

	
	
	充电棚
	至少一栋。
	
	电瓶车充电区。

	
	
	包装材料库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卷筒车间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可与胶水库设在一栋但应分区存放。
	
	

	
	
	晒坪/阳光棚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不得与卷筒车间或其他无药工房联建，应达到安全防火距离
	
	

	
	
	空筒库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黄泥库
	可与其它无药工（库）房联建
	
	

	
	机
械
插
引
区
	引线中转
	至少设置1栋，合计药量≥200公斤。
	每栋≥9
	

	
	
	机械插引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设置限定8-16台插引机。
	≥12/机
1栋4机
	引线隔墙，添加引线应从插引工房外面进入。

	
	
	插引后中转
	至少设置1栋，合计药量≥100kg。
	≥60
	按每天需要200kg插引中转2天计算。

	
	
	机械注引
	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不能设计
	
	

	
	化工
材料
存放
和加
工区
	化工原材料库
	至少设置1栋3间，药量≥5吨。
	每栋≥36
	

	
	
	原材料粉碎
	至少设置2栋，2间/栋，1间粉碎1间筛选
	每栋≥20
	还原剂和氧化剂中间用防火墙分开粉碎。

	
	装
药
封
口
区
	空压机房
	至少1栋
	≥6
	可附设。

	
	
	原材料中转
	1栋，3间/栋。
	≥18
	用于存放硫磺、铝粉及高氯酸钾。

	
	
	机械装药封口
	至少设置1栋。
	按机械商提供的整套施工图纸设计。
	机械装药间采用抗爆结构。

	
	
	封口饼中转库
	至少设置2栋，合计药量≥1200kg。
	合计≥200
	

	生产区
	结
编
封
装
区
	引线中转
	至少设置1栋，≥100kg。
	≥9
	存放结编带引。

	
	
	机械结编
	单机单间，16-24台结编机。
	≥12/间
	带引坨应隔墙设置。

	
	
	结鞭中转
	至少设置1栋，≥100kg。
	≥20
	

	
	
	封装成箱
	至少设置1栋。
	≥80 
	

	库
区
	引
线
	引线库
	合计药量≥1500kg。
	
	使用注引机的减少相应的药量。

	
	成
品
	成品库
	至少设置2栋，药量合计≥30000kg。
	合计≥1500
	

	
	燃放试验和销毁场
	燃放试验和销毁场
	可以共建共用。
	
	

	备注：
1.本“基准表”的计算基数为：1台爆竹混装药一体机，生产效率每小时1200饼，每天产量300箱（600万个），每月产量8000箱，每年产量8万箱；含药量每个0.1克，每箱2公斤，每年产量的总药量160吨。
2.1台爆竹混装药一体机当围墙内的土地利用率为100%时，占地面积应不少于80亩，工库房不少于40栋。
3.工库房实际面积在基准面积基础上浮动10%。
4.装药机为2台以上时，“三库”能力按1条爆竹生产线的“三库”及配套工房设置要求乘以相应系数。


附件2
组合烟花工程设计指南

（征求意见稿）

1 建设项目设计内容
1.1建设项目设计概况
1.2总图设计
1.3工艺设计
1.4建筑与结构设计
1.5应急设施和废水处理设计
1.6采暖与通风设计
1.7电气设计
2 建设项目设计概况
2.1 设计依据
国家现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标准。
2.2 建设项目概述
建设项目内部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基本情况、地理位置、用地面积和生产规模、主要原辅材料和产品类别。建设项目外部基本情况，包括建设项目所在地的气象、水文、地质、地震等自然情况；生产设施与周围场所、区域的距离。
2.3 建设项目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2.3.1 物料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辨识并分析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的危险有害因素。
2.3.2 工艺过程危险因素辨识与分析
辨识和分析工艺过程中的危险有害因素主要从人为因素、物的不安全因素、环境因素三个方面进行。

2.3.3建设施工过程可能存在的危险和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包括可能发生洪水、雷击、雪崩、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外部灾害风险；火灾、爆炸、坍塌、机械伤害、物体打击、起重伤害、电气事故、物理爆炸、灼烫、中毒与窒息、冒顶、落石、涌水、涌沙、设备操作风险、高空坠落、堤防沉降、车辆伤害等施工本身风险。
2.3.4 运营过程风险分析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要求，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和使用后设置安全管理机构及其职责的建议，对配置安全管理人员的条件和数量的建议；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要求。

2.3.5重大危险源辨识与分级
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并进行分级。
2.4 安全设施专项投资概算

包括建设项目总投资概算、安全设施投资概算、分类投资概算以及安全设施投资概算、分类投资概算占项目总投资概算的比例。

3 总图设计
总图设计包含项目区域位置和总平面布置。
3.1 项目区域位置
3.1.1区域位置图显示建设项目所在的区域位置，周边的行政区划。
3.1.2有药工(库)房与周边环境的距离情况表，说明建设项目与界外设施的主要间距、标准规范符合性及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列表说明各有药工（库）房安全距离的合规性（见表1）。
表1 有药工(库)房与周边环境的距离情况表
	方位
	工房序号
	工库房用途
	危险
等级
	药量(kg)
	相邻情况
	实际距离（m）
	标准要求距离（m）
	拟采取的安全措施

	东面
	
	
	
	
	
	
	
	

	南面
	
	
	
	
	
	
	
	

	西面
	
	
	
	
	
	
	
	

	北面
	
	
	
	
	
	
	
	


（注：相邻情况是指：1）10户或50人以下零散住户，50人以下的企业围墙，本企业独立的总仓库区建筑物边缘，无摘挂作业铁道中间站站界及建筑物边缘，llOkV架空输电线路；2）村庄边缘，学校，职工人数在50人及以上的企业围墙，有摘挂作业的铁路车站站界及建筑物边缘，220kV以下的区域变电站围墙，220kV架空输电线路；3）城镇规划边缘，220kV及以上的区域变电站围墙，220kV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4）铁路线、二级及以上公路路边、通航的河流航道边缘；5）三级公路路边、35kV架空输电线路）
3.2 总平面布置
3.2.1 总平面布置设计使用的地形图应由具有资质的测绘机构测绘，符合《建筑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并符合下列要求：
1）应能准确反映地形、地貌；
2）应能真实反映外部环境，测绘范围应大于外部距离的1倍；
3）地形图和总平面布置图比例为1:500（面积大于200亩的地形图比例可以1:1000），等高线1m；
4）应标有方向标和风向玫瑰图；
5）地形图外框右下方应标注测绘单位名称，存入建设项目设计承担单位的测绘图应加盖测绘单位印章。
3.2.2总平面布置图应包含下列内容：
2） 建（构）筑物布置
建（构）筑物布置按照组合烟花工艺与配套要求设置，围墙、道路、水塔以及其它建（构）筑物的设计应符合《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要求。
2）防护屏障
所有1.1级建构筑物应设置防护屏障，防护屏障应按《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要求设置，防护屏障的形式应与图例一致，标明高度。
3）工房安全使用表
工房安全使用表应设置在图纸的空白处。工房安全使用表应包括以下内容 ：工房编号、工房用途、建筑物规格、建筑面积、危险等级、药量、人员、设备台数、备注等。文字采用小四号宋体，数字采用小四号Time New Roman体。
4）设计说明
设计说明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建设项目概况、设计依据、设计范围、生产规模及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
5）图例
图例应符合《建筑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标准绘制的图例要求，图例应设置在空白处。
6）设计单位图签
设计单位图签至少应包含设计单位名称（盖章）、工程名称、建设项目名称、图纸名称、图号、设计阶段、图纸比例、设计日期及设计、校核、审核人员签名等。图签应设置在图纸右下角空白处。
3.3 详细列出建设项目中总图设计所采用的全部安全措施。
3.4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4 工艺设计
工艺设计包含工艺布置、设备布置、工作台布置。
4.1 工艺布置
4.1.1按照组合烟花产品生产需要分为多个区域，包括办公生活区、生产区、药物总库区、成品总库区、燃放试验场与销毁场所等；其中生产区包括无药工房、组盆串引工房、装发射药工房、组装包装工房、内筒生产工房、亮珠生产工房、药柱生产工房、笛音生产工房、喷花类产品装筑药生产工房、吐珠类产品装筑药等生产工房。
4.1.2工艺流程图。
4.1.3各危险性建筑物或各生产工序的生产能力应相互匹配，具体工艺与配套设置详见附录A。
4.1.4上下游生产能力、中转能力和储存能力匹配分析计算。
4.1.5工艺、技术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分析。
4.2 设备布置和工作台布置
4.2.1工艺过程中所确定的设备和工作台布置必须根据工艺要求合理布置安装在厂房内；标注设备与建筑物（承重墙、梁、柱等）、设备与设备之间的相对位置及安装方位；与设备定位有关的建筑物的尺寸，建筑物与设备之间的定位尺寸，设备与设备之间的定位尺寸；标注工作台在建筑物内的相对位置及与周边墙面的定位尺寸。
4.2.2布置图中有设备名称、编号、规格型号、数量及所在图号等。标题栏中有图名、图号、比例、设计人员等。
4.2.3设备、设施的先进性和可靠性分析。
4.3 详细列出建设项目中工艺设计所采用的全部安全措施。
4.4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者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5 建筑与结构设计
建筑与结构设计，包含各种建筑物的结构和构造。
5.1设计说明内容包括设计概况与设计依据、墙体工程、屋面工程、装修工程、基础工程、钢筋混凝土工程以及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5.2建筑结构图内容包括平面图、屋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建筑大样图等。
5.2.1框架结构：基础平面布置图及基础详图、柱配筋图、屋面梁配筋图、屋面板配筋图等。
5.2.2砖混结构：基础平面图及基础详图、屋面结构布置图以及圈梁、承重梁、构造柱等配筋图。
5.2.3抗爆结构：基础平面布置图及基础详图、柱配筋图、屋面梁配筋图、屋面板配筋图等。
5.2.4工（库）房结构选型、构造、安全疏散要求均应符合《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要求。
5.3 详细列出建设项目中建筑与结构设计所采用的全部安全措施。
5.4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6  应急设施和废水处理设计
应急设施和废水处理设计包含消防与应急设施设计、给排水设计、废水处理设计。
6.1 消防与应急设施设计
企业应根据不同的生产工序配备合适的消防器材，应设置一定的消防管网，应有符合标准要求的水源和水量；建筑物防火间距和工库房的安全出口应符合标准要求。
可能出现的事故预防及应急救援措施，应急救援组织的设置，消防队伍的依托，消防器材的配备，应急救援预案的培训、演练和完善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危险区域应有疏散通道，每隔50米应设置逃生通道或者逃生掩体。
6.2 给排水设计
生产给水、消防给水可以共用一套系统，厂区应有固定的充足的水源。管网采用枝状管网，水源采用高位水池或水池、稳压供水装置两种方式，有药工房前应设置供水管和消防水池。
厂区应设置排水沟，雨水与污水应分流，排水沟的深度、宽度应根据排水量确定，排水沟内壁应光滑，不应有积水。雨水根据地形就山势散水排放，根据地形情况在墙外设置截洪沟；在管道转弯处和接入排水管处设置检查井，直线管道上检查井间距小于30m。
6.3 废水处理设计
单质称量、机械混药、装药、造粒、压药、粉碎、烘干房等粉尘较大工房前应设置沉淀池，厂区内沉淀池应设计三级沉淀，分别为一级较大粉尘工房沉淀、二级生产线沉淀、三级出厂前总沉淀。一般工房一级沉淀池长宽深分别不小于0.6米、0.5米、0.5米，机械装药机工房应设置三格沉淀池且总长宽深分别不小于6米、2米、1米。生产线沉淀池和出厂前总沉淀池应设置成三格沉淀池且总长宽深不小于6米、2米、2米。沉淀池必须遮盖，防止雨水进入和人员跌落，污水必须由半径不小于30cm的管道连接到总沉淀池，确保雨污分流。所有沉淀池的底部必须用水泥硬化并做好防渗透工作，避免土壤污染。
6.4 详细列出应急设计、给排水设计、废水处理设计所采取的安全措施。
6.5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7  采暖与通风设计
7.1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应符合《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50161）的要求。应说明建构筑物的通风、排烟、除尘、降温等安全措施，工（库）房供热设施或外接热源情况，以及供热系统自身的安全措施。

7.2 应详细列出采暖与通风设计所采取的所有安全措施。
7.3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8 电气设计
8.1 电气设计应包含以下内容：
1）图纸目录；
2）厂区照明系统和动力系统图（含防静电接地桩、 动力线引入作法大样图）；
3) 消防泵房的供电系统平面图（包含消防泵房的配电系统的平面图，消防泵电控原理及外部双电源情况）；
4）厂区和工库房防雷、防静电接地平面图（含基础接地平面图、屋面防雷接地平面图、防雷接地作法大样图、防静电用的导电球位置图示）；
5）视频监控系统平面图（应包括视频监控系统原理，以及摄像、传输、显示、控制、回放和保存等系统的布置图和文字描述内容)。
8.2 应详细列出电气设计所采取的所有安全措施。
8.3 安全预评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及建议采纳情况，列出落实安全预评价报告中每项安全对策与建议所采取的全部安全设施及所在作业部位；说明未落实或者部分落实的安全预评价报告中安全对策与建议的论证情况或理由，预期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9结论与建议
9.1 结论
简要介绍总平布置、工艺、流程、电气等方面的设计与有关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9.2 建议
    对主要设备设施采购、建设项目施工、原辅材料选择、企业安全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
附录A（资料性附录）

一、小礼花效果的组合烟花产品生产工艺和配套设置要求
	功能分区
	工库房名称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m2）
	备注

	办
公
生
活
区
	门卫室
	至少设置1栋，2间/栋，设置在大门入口处。
	不小于12
	

	
	办公楼
	至少设置1栋，1栋多间，应含有安全管理办公室、监控室、会议室、培训室等日常管理办公场所。
	不小于200
	

	
	食堂
	可与办公楼联建。
	
	

	生产区
	无
药
工
房
	包装材料库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纸品纸管库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卷筒车间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可与胶水库设在一栋，但应分区存放。
	
	

	
	
	晒坪/阳光棚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不得与卷筒车间或其他无药工房联建，应留有消防和逃生通道。
	
	

	
	
	打泥底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可与黄泥库设在一栋但应分工房存放。
	
	

	
	
	机修、工具间
	按需要设置。
	
	

	
	组
盆
串
引
工
房
	引火线中转
	至少设置1栋，不小于60kg/栋。
	4-9
	

	
	
	手工组盆串引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手工和机械组盆串引合计应不小于8万发/日。

	
	
	机械组盆串引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1栋工房最多设置2机，两机之间间距不小于2.5m。
	不小于60m2/机
	引火线隔墙存放且面积为4-12m2。
	

	
	
	组盆后晾晒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不得与组盆串引工房联建。
	
	组盆后晾晒和中转合计应不小于600m2。

	
	
	组盆后中转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可与阳光棚共用。
	
	

	
	装
发
射
药
工
房
	黑火药中转
	至少设置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200kg。
	9-16
	日用中转库。

	
	
	黑火药中转
	每2栋装发射药车间至少设置1栋，不小于30kg/栋。
	4-9
	临时中转，防止成箱领用黑火药。

	
	
	装发射药
	至少2栋。
	20-50
	

	
	
	装发射药中转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组
装
包
装
工
房
	组装
	至少设置20个工位，不超过4间/栋。
	
	单人单间操作，内径不大于20mm的不超过2人/间。

	
	
	内筒中转
	至少设置1栋，合计不小于500kg。
	不小于12
	设置在组装区。

	
	
	机械压纸片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不小于16
	应单栋独立设置。

	
	
	包装成箱
	至少设置1栋。
	
	

	
	化工
材料
存放
和加
工房
	化工原材料库
	至少设置1栋，1栋多间，存量不小于20吨。
	
	

	
	
	溶剂库
	至少设置1栋，不小于1吨。
	9-16
	

	
	
	原材料粉碎
	至少设置2栋，2间/栋。
	不小于12
	还原剂和氧化剂分开粉碎

	
	
	封口材料库
	至少设置1栋。
	
	

	
	内

筒

生
产
工
房

	内筒打泥底（包括插引）
	至少设置1栋，不少于2台油压机，机械插引机的引线应隔墙设置。
	不小于60 /机
	

	
	
	蘸
尾

	尾药
中转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定量不小于60kg/栋。
	4-9
	

	
	
	
	调湿药
	工具需要设置，2间/栋。
	不小于12
	

	
	
	
	蘸尾
	至少设置1栋。
	不小于16
	

	
	
	原材料中转
	根据需要设置，1栋至少3间。
	不小于24
	

	
	
	单质材料称量
	至少设置1栋，3间/栋。
	不小于27
	

	
	
	配电控室
	与机械混药工房间距至少12m，可与称量室联建。
	不小于1
	

	
	
	机械混药
	至少设置1栋，2间/栋（电机隔墙安装）。
	不小于16
	现浇钢筋混凝土墙体，不小于38cm。

	
	
	混合药中转
	至少设置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100kg。
	9-12
	一级中转。

	
	
	亮珠中转
	至少设置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200kg。
	9-12
	用于装药车间的亮珠中转。

	
	
	药中转（含开苞药和亮珠）
	每2个装药车间至少设置1栋，不小于60kg/栋。
	4-9
	二级中转。

	生
产
区
	
	内筒装药封口
	至少设置3栋。
	不小于9
	

	
	
	内筒中转
	每2栋装药封口工房至少设置1栋内筒中转库，且每间装药工房配套不小于200kg。
	9-16
	二级中转。

	
	
	内筒中转
	不少于4栋，定量合计不于2000kg。
	9-16
	内筒生产区和组装区内筒药量总计不得小于2000kg。（一级中转）

	
	亮
珠
生
产
工

房
	黑火药中转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不小于100kg/栋。
	4-12
	用于亮珠接火药。

	
	
	原材料中转
	根据需要设置，1栋至少3间。
	不小于24
	

	
	
	单质材料称量
	至少设置1栋，3间/栋。
	不小于27
	

	
	
	配电控室
	与机械混药工房间距至少12m，可与称量室联建。
	不小于1
	用于操控机械混药机。

	
	
	机械混药
	至少设置1栋，2间/栋（电机隔墙安装）。
	不小于16
	应为现浇钢筋混凝框架结构，轻质易碎屋顶。

	
	
	混合药中转
	至少设置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100kg。
	9-12
	一级中转。

	
	
	珠芯中转
	至少设置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200kg。
	9-12
	

	
	
	机械造粒
	至少设置1栋，2间/栋（电机隔墙安装）。 
	不小于16
	允许造粒筛选车间设置在1栋2间内、造粒和筛选分间操作，单人单栋。

	
	
	筛选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不小于30kg/栋。 
	不小于9
	

	
	
	筛选中转
	至少设置1栋，不小于60kg/栋。
	4-12
	

	
	
	裸药效果件（含亮珠和药柱）晾晒和烘干
	至少设置一个烘干房，根据生产需要可设置阳光棚，总计干燥药量不小于1000kg。
	烘干房不小于40m2/栋
	烘干房应为现浇钢筋混凝框架结构，轻质易碎屋顶；阳光棚应四向防爆。

	
	
	亮珠包装
	至少设置1栋，不小于30kg/栋。
	不小于9
	

	
	
	包装中转
	至少设置1栋，不小于200kg。
	9-12
	

	
	药
柱
生
产
工
房
	药物中转
	至少设置1栋，不小于100kg。
	9-16
	

	
	
	调湿药
	至少设置1栋，2间/栋，定量不小于60kg。
	不小于16
	

	生
产
区

	
	湿药中转
	每个压药工房设置1栋
	4-9
	

	
	
	机械装压药柱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2间/栋。
	不小于16
	钢筋混凝土抗爆墙隔离，电控开关与压药机应隔墙设置。

	
	
	手工压药柱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不小于9
	

	
	
	药柱中转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不小于60kg/栋。
	不小于4
	

	
	笛音
生产
工房
	药物中转
	至少设置1栋，不小于30kg。
	不小于4
	

	
	
	机械装压药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1栋，2间/栋。
	不小于16
	电控开关与压药工房间距不小于3米。

	
	
	笛音效果件中转
	至少设置1栋，不小于100kg。
	9-12
	

	药
物
总
库
区
	引火线库
	至少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1000kg。
	9-16
	引线品种多

	
	黑火药
	至少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5000kg。
	9-16
	本县有黑火药生产企业和配送能力的存量不少于3000kg。不使用亮珠的春蕾炮企业不少于2000kg。

	
	亮珠（裸药效果件）
	至少3栋，定量合计不小于12000公斤。
	9-20
	

	成
品
总
库
区
	成品库
	至少2栋，库房面积合计不小于2000平方米，定量合计不小于40000公斤。
	不大于1000m2/栋。
	

	燃放试验场和销毁场所
	燃放场和销毁场所
	可以共建共用
	
	

	
	说明：
1.以上工艺和配套的计算基准是以企业年产值2000万发，生产内径30mm的带亮珠组合烟花为例。生产效率每天生产8万发，年均生产250天，每年生产2000万发。
2.企业围墙内的占地面积不少于230亩。
3.药柱和笛音效果件生产根据企业生产需要设置。
4.至少设置是指必须设置，根据生产需要设置是指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可以设置也可以不设置，合计药量是指各相关工库房药量之和。
5.因临时存药洞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存在普遍超量且药量设计有限不符合实际操作，所以设置存药量较小的临时药中转库替代存药洞。面积和药量小的中转库高度允许适当降低，但净高不应低于2米。
6.当烟花企业的生产规模、品种不同时，应参照本表设置基准制定相应工艺和配套。


二、吐珠类效果的组合烟花产品生产工艺和配套设置要求
	功能分区
	工库房名称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m2）
	备注

	办
公
生
活
区
	门卫室
	至少设置1栋，2间/栋，设置在大门入口处。
	不小于12
	

	
	办公楼
	至少设置1栋，1栋多间，应含有安全管理办公室、监控室、会议室、培训室等日常管理办公场所。
	不小于200
	

	
	食堂
	可与办公楼联建。
	
	

	生
产
区
	无
药
工
房
	包装材料库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纸品纸管库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卷筒车间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可与胶水库设在1栋但应分区存放。
	
	

	
	
	晒坪/阳光棚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不得与卷筒车间或其他无药工房联建，应留有消防和逃生通道。
	
	

	
	
	打泥底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可与黄泥库设在1栋但应分区存放。
	
	

	
	吐
珠
筑
药
工
房
	效果件中转
	至少设置1栋且不少于500kg。
	9-16
	一级中转

	
	
	黑火药中转
	每2个筑药车间至少设置1个,且不小于100kg。
	4-9
	二级中转

	
	
	装筑药
	至少设置12栋。
	9-20
	钢筋混凝土抗爆结构允许1栋2间，1间筑药1间安引。

	
	
	半成品中转
	每2个筑药车间至少设置1个，且不小于100kg。
	9-16
	二级中转。

	
	包
装
工
房
	半成品中转
	每2个筑药车间至少设置1个，且不小于300kg。
	16-30
	一级中转。

	
	
	包装
	至少设置1栋。
	
	

	
	化工
材料
存放
和加
工
	化工原材料库
	至少设置1栋，1栋多间，药量不小于20吨。
	
	

	
	
	溶剂库
	至少设置1栋，不小于1吨。
	9-16
	

	
	
	原材料粉碎
	至少设置2栋，2间/栋。
	不小于12
	还原剂和氧化剂应当分开粉碎。

	
	
	封口粉库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药物生产工房
	内筒型吐珠内筒生产线按照组合烟花内筒生产线要求设置。

	
	
	亮珠型吐珠亮珠生产线按照组合烟花内筒生产线要求设置。

	
	
	药柱型吐珠药柱生产线按照组合烟花药柱生产线要求设置。

	药
物
总
库
区
	引火线库
	至少1栋，药量不小于500kg。
	9-16
	

	
	黑火药
	至少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2000kg。
	9-16
	

	
	亮珠（裸药效果件）
	至少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2000kg。
	9-20
	

	成
品
总
库
区
	成品库
	至少1栋，库房面积合计不小于500平方米，定量合计不小于10000公斤。
	
	

	燃放试验场和销毁场所
	燃放场和销毁场所
	可以共建共用。
	
	

	说明：
1.以上工艺和配套的计算基准是以企业年产值1000万元计算。
2.企业围墙内的占地面积不少于100亩。
3.至少设置是指必须设置，根据生产需要设置是指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可以设置也可以不设置，合计药量是指各相关工库房药量之和。
4.因临时存药洞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存在普遍超量且药量设计有限不符合实际操作，设置存药量较小的临时药中转库替代存药洞。
5.当烟花企业的生产规模、品种不同时，应参照本表设置基准制定相应工艺和配套。


三、喷花类效果的组合烟花产品生产工艺和配套设置要求
	功能分区
	工库房名称
	设置要求
	建筑面积（m2）
	备注

	生活办公区
	门卫室
	至少1栋2间设置在大门入口处。
	不小于24 
	

	1  
	办公楼
	1栋多间，至少应设置安全管理办公室、监控室、会议室、培训室等日常管理场所。
	
	

	2  
	食堂
	可与办公楼联建。
	
	

	辅助工房
	纸品纸管库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3  
	卷筒车间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4  
	封口粉
	
	
	

	5  
	黄泥库
	
	
	

	6  
	胶水房
	
	
	

	7  
	工具房
	
	
	

	8  
	更衣室
	
	
	

	9  
	打喷花孔
	
	
	

	装药（压药）
钻孔安引工房
	黑火药中转
	至少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200kg。
	4-9
	喷花硝。

	10  
	亮珠中转
	至少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100kg。
	4-9
	

	11  
	药物混合
	至少设置1栋。
	9-12
	喷花药与亮珠混合。

	12  
	混合药中转
	至少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200kg。
	4-9
	一级中转。

	13  
	混合药中转
	每两个装药车间至少设置一栋，定量不小于30kg。
	4-9
	二级中转。

	14  
	装（压）药、封口（手工）
	至少设置2栋。
	9-12
	

	15  
	装（压）药、封口（机械）
	根据实际生产需要设置。
	24
	1栋两间，人机分离，装药压药分间操作。

	16  
	装（压）药封口后中转
	每2个装药车间至少设置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100kg。
	9-12
	二级中转。

	17  
	装（压）药封口后中转
	至少设置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200kg。
	9-12
	一级中转。

	18  
	引火线中转
	定量合计不小于30kg。
	4-9
	

	19  
	黑火药中转
	至少设置1栋，药量不小于30kg。
	4-9
	

	20  
	调湿药
	至少设置1栋，1栋2间。
	     9-12
	

	21  
	钻孔安引
	至少设置1栋。
	9-12
	

	22  
	钻孔安引后中转
	至少设置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200kg。
	9-16
	

	亮珠生产工房
	亮珠生产线按照组合烟花亮珠生产线要求设置。

	组装、包装
	组装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23  
	包装
	根据生产需要设置。
	
	

	药物总库
	引火线
	至少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500kg。
	9-12
	

	24  
	黑火药
	至少2栋，定量合计不小于3000kg。
	12
	

	25  
	亮珠
	至少1栋，定量合计不小于2000kg。
	16
	

	26  
	单基粉库
	根据实际生产需要设置。
	
	

	成品总库
	成箱成品
	至少1栋，库房面积合计不小于500平方米，定量不小于10吨。
	
	按每月生产8000箱计算，满足1个月产量储存需要。

	燃放试验场和销毁场所
	燃放场和试验场
	可以共建共用。
	
	

	备注：
1.以上工艺和配套的计算基准为：企业年产值1000万元（125元/箱），生产效率每天生产400箱（含量80/1），每月产量0.8万箱，每年生产8万箱；每箱含药量(80*15克/只)=1.2公斤（个人燃放类产品），每年产量的总药量96吨。
2.企业围墙内的占地面积不少于100亩。
3.亮珠生产参照组合烟花亮珠生产要求配置。
4.工库房实际面积在基准面积基础上浮动10%。
5.当烟花企业的生产规模、品种不同时，应参照本表制定“三库”设置基准。


四、不同类效果的组合烟花产品生产工艺和配套设置要求参照上述参数执行
　　　              　



